
鑫元货币市场基金封闭期收益公告

封闭期期间：2013-12-30至2014-01-21

公告送出日期：2014-01-22

基金名称 鑫元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鑫元货币

基金管理人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860000

基金主代码

000483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封闭期最后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2,456,281,910.59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基金简称 鑫元货币

A

鑫元货币

B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基金代码

000483 000484

封闭期最后一日下属各类别基金资产净值

805,359,284.29 1,650,922,626.30

封闭期间下属各类别基金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

益

43.3697 44.8172

封闭期最后一日下属各类别基金七日年化收益

率

6.757% 6.997%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本基金自合同生效日2013年12月30日起至2014年1月21日，封闭期内已实现万份收益：

鑫元货币A为43.3697元，鑫元货币B为44.8172元。其中，2013年度（2013年12月30日至2013年12

月31日）已实现万份收益：鑫元货币A为4.4931元，鑫元货币B为4.5589元；2014年度（2014年1月

1日至2014年1月21日）已实现万份收益：鑫元货币A为38.8766元，鑫元货币B为40.2583元。

2、本基金收益分配采取“每日分配、按月结转”的方式。

3、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3年12月30日，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起始

日为2014年1月22日。

特此公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640� � � �证券简称：百圆裤业 公告编号：2014-004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建民营银行名称

获得预先核准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太原市其他民营企业尝试

联合设立"山西并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并州银行"）。 详情请参见2014年1月21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刊登的《关于公司拟参与筹建民营银行的提示性公告》（2014-003）。

公司于昨日收到并州银行筹办方送达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发的 《企业名称预先

核准通知书》【（国）登记内名预核字［2014］第251号】。内容为：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

定》、《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等规定，同意预先核准的企业名称为：并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行业代码：货币银行服务-J6620）。以上预先核准的企业名称保留期至2014年7月17

日。在保留期内，企业名称不得用于经营活动，不得转让。经企业登记机关设立登记，颁发营

业执照后企业名称正式生效。

公司参与筹建并州银行事项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政策和法规的动

向、意向合作方案的达成、合作方式的确定、国家相关部门的审批情况、公司三会审议情况等

多重因素，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40� � � �证券简称：百圆裤业 公告编号：2014-005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聘审计机构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5月21日召开的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

机构。

近日，公司收到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称其已于2013年12月底更名为"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自2014年1月1日起启用新名称。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

事务所有关业务延续问题的通知》（财会【2012】17号）的规定，本次审计机构名称变更不属

于更换或重新聘任审计机构，公司不需要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审议并作出

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35� � �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4-0010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1月20日，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参股子公司辽宁通用

煤机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通用"）不超过4,900万元人民币的短期借款提

供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08）。

根据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现补充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与被担保方的关联关系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子山先生在被担保方辽宁通用任经理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和10.1.5的相关规定，公司此次为辽宁通用提供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该项担保为关联担保。

二、公司提供本次担保的原因、必要性及相关风险

1、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子公司的资金筹措和经营发展，推动其业务的快

速发展，降低融资成本，节约财务费用，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2、公司为参股子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最大的风险是其到期不能偿还债务，公司将

代其先行偿还借款的法律风险。为保障公司权益，公司要求参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措施，为

公司的上述潜在风险提供担保。

三、关于被担保方的偿债能力

参股子公司辽宁通用本次申请的银行借款， 主要是用来补充日常经营的流动资金，2013

年12月31日，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42.34%、流动比率为0.85，利息保障倍数为3.31，董事会认

为其具备较强的短期偿债能力。

四、关于反担保措施

为保障公司权益，公司在为参股子公司的短期银行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同时，要求参股

子公司提供反担保措施，具体如下：

担保方：辽宁通用煤机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标的：公司为其不超过4,900万元的短期银行借款所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其向银行借入资金起，至到期全部归还时止。

五、本次担保的收费情况

公司为参股子公司的本次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方式为保证担保，因此，本次担保不向参

股子公司收取任何费用。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605� � � �证券简称：四环药业 公告编号：2014-004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年 1�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由于工作人员笔误，《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第1页将“证券时报” 误写为“证券日报” ；第 3� 页“附件：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 中的内

容误写为“2013年” ；投票表格“议案二：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误写为“选举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的议案” ；漏写“议案四：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更正后的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如下：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如无指示，则代理人可自行决定

对该等议案投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

议案序号 表 决 事 项

赞成

（

√

）

反对

（

Х

）

弃权

（

○

）

议案一

《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1

选举刘逸荣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

选举刘瑞深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

选举蔡淑芬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

选举江波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

选举吕林祥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

选举徐宝平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7

选举吕霞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二

《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2.1

选举赵金会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2.2

选举赵宝骏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2.3

选举牛坤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议案三

《

关于聘任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议案四

《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不存在其他需要更正的内容，对上述

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月21日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2014年第1号)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22日

一、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诺安货币

基金主代码

32000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4

年

12

月

6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

明书

》、《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2014

年

1

月

22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2013

年

12

月

23

日至

2014

年

1

月

21

日止

注：诺安货币市场基金已于2012年2月21日进行份额分级。A类基金份额简称“诺安货币

A” ，代码为320002；B类基金份额简称“诺安货币B” ，代码为320019。

二、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

加

)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10000*

当

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

(

保留到分

,

即保留两位小数点后四舍

五入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4

年

1

月

23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益结

转的基金份额已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14

年

1

月

23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

》

(

财税字

[2002]128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

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

注：1、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5]

41号)的规定,投资者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

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2、若投资者于2014年1月21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与赎

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3、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于每月22日集中支付并按1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若该

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lionfund.com.cn；

2、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998；

3、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

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平安银行、广发银行、宁波银行、温州

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行、上海农商银行、洛阳银行、齐商银行、渤海银行、烟台银

行、哈尔滨银行、威海商业银行、北京农商银行、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海通证券、中国

银河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华泰联合证券、金元证券、长江证券、南京证

券、湘财证券、兴业证券、东海证券、德邦证券、中信金通证券、招商证券、东莞证券、国都证券、

华泰证券、安信证券、江南证券、平安证券、东方证券、光大证券、中信证券、渤海证券、国元证

券、上海证券、新时代证券、长城证券、东北证券、齐鲁证券、宏源证券、中投证券、山西证券、广

州证券、国联证券、浙商证券、江海证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民族证券、财通证券、信达证券、

日信证券、华龙证券、华福证券、华融证券、大通证券、中原证券、国海证券、西南证券、东兴证

券、财达证券、华西证券、中信万通证券、红塔证券、第一创业证券、华安证券、华鑫证券、英大

证券、深圳新兰德、长量基金、天天基金、增财基金、数米基金、众禄基金、好买基金、和讯信息、

同花顺、腾元基金以及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销售网点。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兴业证券为诺安中小盘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兴业证券”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兴业证券为旗下诺安中小盘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320011）的代销机构。

自2014年1月22日起， 投资者可在兴业证券各营业网点办理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开户和申购、赎回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具体办理程

序请遵循兴业证券的规定。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23；或前往兴业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www.xyzq.com.cn

2、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998

网址：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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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证监会《关于核准赛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512号核

准，赛轮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740万股（简称"本次

发行"），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80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27,920,000元，扣除保

荐费、承销费等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05,151,473.10元。以上募集资金已全

部到位，并由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出具了（2013）汇所验字第

3-017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已在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会同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西南证券"）及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详见公司

于2014年1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赛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

公告》（临2014-006）。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青岛赛瑞特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435万元对公司全资子公司

青岛赛瑞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简称"赛瑞特物流"）增资，用于赛瑞特物流收购金宇实业1%股

份，详见公司于2014年1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赛轮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临2014-005）。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司全资子公司赛瑞特物流已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分行崂山支行 （简称"交通银行青岛崂山支行"） 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372005570018010121001，并会同公司、西南证券及交通银行青岛崂山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监管协议》。截止2014年1月14日，账户余额为人民币435万元。

三、《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简称"专户"）仅用于赛瑞特物流"收购山东金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1%股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公司、赛瑞特物流与交通银行青岛崂山支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西南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

司、赛瑞特物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西南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赛瑞特物流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

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西南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赛瑞特物流和交通银行青岛

崂山支行应当配合西南证券的调查与查询。西南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赛瑞特物流现场调查时

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公司授权西南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秀娟、王晓红可以随时到交通银行青岛崂山支

行查询、复印公司、赛瑞特物流专户的资料；交通银行青岛崂山支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

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交通银行青岛崂山支行查询公司、 赛瑞特物流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西南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交通银行青岛崂山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

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交通银行青岛崂山支行按月（每月5日前）向公司、赛瑞特物流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

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西南证券。

6、公司、赛瑞特物流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西南证券，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西南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西南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交通银行青岛崂山支行，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

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交通银行青岛崂山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西南证券

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赛瑞特物流可以主动或在西南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

9、西南证券发现公司、赛瑞特物流、交通银行青岛崂山支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

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公司、赛瑞特物流、交通银行青岛崂山支行、西南证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

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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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股权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赛轮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2013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青岛赛瑞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简称"赛瑞特物流"）拟

用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山东金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金宇实业

"）51%股权，其中公司收购50%，赛瑞特物流收购1%。

2014年1月13日， 公司完成了对金宇实业50%股权的收购， 详见公司于2014年1月14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临2014-015号公告。收购金宇实业50%股权后，公司共持有金宇实业99%股权。

赛瑞特物流收购金宇实业1%股权的价款为435万元， 该部分价款已于2014年1月21日向金

宇实业原股东金宇轮胎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完毕。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相关

内容，赛瑞特物流目前作为金宇实业股东享有金宇实业1%股权对应的全部法定权利。

因此，金宇实业目前的股东结构为：公司持股比例为99%，赛瑞特物流持股比例为1%。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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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年1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青岛赛瑞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2013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青岛赛瑞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增资435万元，详见公司

于2014年1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赛轮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14-005）。

近日，该子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青岛赛瑞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号:370220228004952

注册地址：青岛保税区纽约路2号1栋

法定代表人：杜玉岱

注册资本：6435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6435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普通货运。一般经营项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物流分拨，仓储；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区内企业之间贸易及贸易项下加工整理；橡胶机械、

橡胶工艺及配方的技术服务；国际货运代理。（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特此公告。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002151� � �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2014-08

� � � � � �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Beijing� BDStar� Navigation� Co.,Ltd.

（北京市海淀区丰贤东路7号北斗星通大厦南楼二层）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 、“本公司” 、“北斗

星通” ）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本

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

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文件。

二、股票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编制。

本次配股经公司2012年9月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2年9月19日召开的

201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2012年12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

并经2013年8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13年9月13日召开的201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延长配股发行方案决议的有效期， 截止日从 2013� 年 9� 月 18� 日延至 2014�

年 9�月 18�日。

2013年4月1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3年第35次会议审核通过了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配股申请；2013年12月6

日，公司领取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3]1529号）并进行了公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本次配股获配的股票共计53,105,356股，将于2014年1月23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

市条件。

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如下：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北斗星通

股票代码：002151

本次配股发行前总股本：181,504,340股

本次配股新增上市股份：53,105,356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增加22,928,639股，无限售条

件股份增加30,176,717股。

本次配股完成后总股本：234,609,696股

本次配股发行价格：9.18元/股

本次获配股份上市日期：2014年1月23日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上市保荐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eijing� BDStar� Navigation� Co.,Ltd.

股票简称：北斗星通

股票代码：002151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

注册资本：181,504,340元

法定代表人：周儒欣

董事会秘书：段昭宇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贤东路7号北斗星通大厦南楼二层

邮政编码：100085

联系电话：010-69939966

联系传真：010-69939100

互联网网址：http://www.navchina.com

电子信箱：bdstar@navchina.com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开发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系统及软硬件产品、基于位置的信息系

统、地理信息系统和产品、遥感信息系统和产品、通信系统和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和产品、

自动控制系统和产品、组合导航系统和产品；生产和销售开发后的产品；基于位置的信息系统

的系统集成、施工、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许可经营项目：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因特网信息

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BBS以外的内容）。

主营业务：导航定位产品、基于位置的信息系统应用、基于位置的运营服务。

所属行业：电子信息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姓 名 职务 持有证券数量

（

发行前

）

持有证券数量

（

发行后

）

周儒欣 董事长

86,921,941 112,998,524

李建辉 董事

、

总经理

11,592,000 15,069,600

段昭宇 董事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81,000 105,300

胡 刚 董事

、

副总经理

944,280 1,227,564

周放生 独立董事

0 0

钟 峻 独立董事

0 0

仇 锐 独立董事

0 0

秦加法 监事会主席

2,265,341 2,944,944

陈 群 监事

0 0

郭进霞 监事

0 0

邹光辉 副总经理

0 0

黄治民 副总经理

、

人力资源总监

76,200 99,060

王建茹 财务总监

24,300 31,590

王 迅 副总经理

0 0

王增印 副总经理

0 0

合 计

- 101,905,062 132,476,582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周儒欣先生系北斗星通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截至2014年1月3日直接持有北斗星通

86,921,941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47.89%。周儒欣先生持有的上述股份未被冻结，持有

的29,000,000股股份被质押。

周儒欣，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南开大学工学硕士，

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副会长，北京市软件业协会副会长，中

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副会长，北京市海淀区第九届政协委员、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一届党代会

党代表、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6年4月至今任北斗星通董事长，北斗星通导

航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9年3月至今任和芯星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2010年11月至

今任深圳市徐港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1、本次发行前，截至2014年1月3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1

周儒欣

86,921,941 47.89

2

李建辉

11,592,000 6.39

3

秦加法

2,265,341 1.25

4

中国银行

－

大成财富管理

2020

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

1,499,895 0.83

5

胡刚

944,280 0.52

6

舒逸民

728,627 0.40

7

梁浪

380,301 0.21

8

贝芳英

319,527 0.18

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9,298 0.18

10

四川三湖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305,300 0.17

2、本次发行后，截至2014年1月15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1

周儒欣

112,998,524 48.16

2

李建辉

15,069,600 6.42

3

秦加法

2,944,944 1.26

4

中国银行

－

大成财富管理

2020

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

1,700,000 0.72

5

胡刚

1,227,564 0.52

6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496,233 0.21

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8,668 0.18

8

贝芳英

415,385 0.18

9

四川三湖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396,890 0.17

10

王兆勋

386,052 0.16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股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76,432,797 42.11 22,928,639 99,361,436 42.35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5,071,543 57.89 30,176,717 135,248,260 57.65

三

、

股份总数

181,504,340 100 53,105,356 234,609,696 100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实际发行53,105,356股

2、发行价格：9.18元/股

3、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4、认购情况：本次发行共计可配售股份数量54,451,302股，股东总计认购53,105,356股，其

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22,928,639股， 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54,451,302股

的42.1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30,176,717股， 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54,

451,302股的55.42%。

5、发行时间：本次配股发行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1月3日（R日），配股缴款时间为2014年1

月6日（R+1日）～2014年1月10日（R+5日）

6、募集资金总额：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487,507,168.08元。

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24,191,572.35元（包括承销费

用、保荐费用、会计师费用、律师费用、推介、信息披露等其他费用），每股发行费用为0.46元。

7、募集资金净额：463,315,595.73元。

8、发行后每股净资产：4.85元/股。（按照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9、发行后每股收益：0.20元/股（在2012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础

上按本次配股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10、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截至2014年1月14日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

情况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4]000025号），经会计师审验，截至2014年1月14日，北斗星

通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3,105,356股，配股价格为9.1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87,

507,168.08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24,191,572.35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63,315,

595.73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53,105,356.00元，资本公积为人民币410,210,

239.73元。

11、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公司已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清华园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专门用于公司配股募集资金的存储。

12、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承诺履行情况：本公司控股股东周儒欣已履行了认配股份的承诺。

五、财务会计资料

发行人已于2013年10月25日披露了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 并预计于2014年4月9日披露

2013年年度报告，请投资者查阅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资料。

六、其他重要事项

发行人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发行人有较大影响的

其他重要事项。

七、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政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6-18层

保荐代表人：陈琳、任滨

项目协办人：刘亮

项目组其他人员：李哲、赵川

联系电话：010-85127860

联系传真：010-85127940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本次配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对北斗星通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查， 认为：“北斗星通申请本次配售股票上市，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条件，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荐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售的

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特此公告。

保荐代表人签字：陈 琳 任 滨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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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6-18层）

公告日期：2014年1月22日


